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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建築…… 

主席：如果修正為「建請行政院與中央主管機關儘速檢討修訂廢棄物清理法，統籌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執行再利用管理辦法」，請問彥秀委員是否同意？ 

李委員彥秀：（在席位上）繞來繞去啦！ 

主席：因為現行法令並無相關的授權與許可，老實說，我的版本是二法合一，就是應該儘速通過「

廢棄資源物循環利用法」。 

李委員彥秀：（在席位上）那是另外一個法，是不是？ 

主席：對，那是另外一個法，不是修法，那叫二法合一。 

李委員彥秀：（在席位上）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法什麼時候有機會通過，剛才我們在講這整個法未來

是不是 519 再來討論，還是說…… 

主席：請李委員彥秀發言。 

李委員彥秀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主席剛才講二法合一，我覺得這也是未來比較完整的處理機制，但

是這個法到底什麼時候有機會通過？我知道吳處長的想法是，現在事業廢棄物的管理有各個權

責機關，我的提案這樣寫好像整個權責會在……對，我知道。但重點還是未來整個的管理機制

，因為現在管理的單位實在是太多了，地方有地方的權責，中央有中央的權責，有一些中央應

負的權責，似乎也還沒有相關法規可加以管理。剛才有不同的委員希望一個月之後辦理公聽會

或聽證會等等，我並不堅持一定要做，但我認為現行的法令過於分散，未來管理權責的歸屬是

否有機會能更清楚，剛才主席說明可朝二法合一方向進行，但這個法律何時可通過？在空窗期

又如何處理？剛才主席宣告最後再議決第 1 案，其實我並不反對剛才署長提出的 519 期限，如

此也留給下一任署長更多的空間，比如辦公聽會等等，思考相關議題後續如何處理，我認為也

不失為一個解決方案。我可以退而求其次作個修正，但是中間的空窗期如何處理？現在各地方

政府對於包括煤渣等廢棄物該如何再利用就變成 stand by 在一旁，520 新政府上任之後能不能處

理也變成未知數，所以大家都在觀望當中，所有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營建案是否都會因此 delay？

本席並非在護航誰，但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更清楚的想法，讓各縣市政府有所依循，包括法規

面亦同，這部分不要有空窗期，要讓法規更嚴格或者更放寬我也不反對，甚至主席講的二法合

一我也非常支持，但是一部法規要能夠完整審議並三讀通過可能也要到今年年底，主席也說不

會那麼快，所以其中的空窗期會不會讓各縣市政府有很多聯想的空間，產生要讓它過或不讓它

過的狀況，各縣市政府在執行過程將產生許多困難。請問處長，你的想法到底是什麼？ 

吳處長盛忠：報告委員，關於整個管理制度，委員是希望從產源、再生機構，最後到產品出爐之後

，產品的使用要能一貫連結進行管理，現在比較欠缺的是再生之後產品的應用不夠嚴謹，所以

我們要加強這方面的管理，我希望 10 個再利用管理機關都能一起來做。 

主席：請你私下跟彥秀委員協調一個你們雙方都能接受的修正方案，這樣比較快，好不好？ 

吳處長盛忠：好。謝謝。 

主席：本案暫時先不處理，你們先溝通，我們繼續處理臨時提案。 

進行第 11 案。 


